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及重大遗漏。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4年第二次会议，于2024年3月26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A股），回购价格不超过 3.95元/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含）且不超

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股份的金额及数量以回购事项完成时实际回购的金额及

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

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3月 11日及 2024年 3月 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公司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

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已累计

回购股份8,432,9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6261%。最高成交价为2.74元/股，最低

成交价为2.1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980,669.0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用）。本

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回购方案的相关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

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

份》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

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二四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554 证券简称：惠博普 公告编号：HBP2024-052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召开了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用于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

民币 4,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6.00 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4 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11）。

因公司实施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16.00 元/
股（含）调整至不超过 15.76 元/股（含），自 2024 年 6 月 7 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6 月 1 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 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股份数量 1,898,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240%，最高成交价为 11.50 元/股，最低成交价

为 9.12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19,567,043.00 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股份的实

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事项均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

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9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结合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同时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业务规则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830 证券简称：名雕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1

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月1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2024年2月1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拟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由原来的“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
万元（含）”调整为“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回购股

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相关

公告（公告编号：2024-001、2024-002、2024-01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94,503,5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6.37%，最高成交价为3.55元/股，最低成交价

为2.6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289,450,095.8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

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回购公司股份的合法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交易价格等均符合公司回购股份的

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具体如

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回购公司股份的后续安排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036 证券简称：华联控股 公告编号：2024-057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后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
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18元/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

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回购公司股份1,697,909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41%，最高成交价为13.22元/股，最低成

交价为11.84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21,269,688.06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公

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等均符合公司回购股

份的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具体

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衍生品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

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300877 证券简称：金春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4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筹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最高价不超过

人民币6.60元/股，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及资金

总额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方案的公告》、《回购报告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

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

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数量15,221,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7%，最高成交价为5.1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92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50,098,780.21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

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 时段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第十七条、第十

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发生之日或

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 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24-071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回购股份事项概述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18日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

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

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20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202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

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6,829,
5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3%，最高成交价为6.3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83元/股，成交总金

额为39,140,342.29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

回购方案。

三、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股票代码：002769 股票简称：普路通 公告编号：2024-049号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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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0月26日召开了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拟使用自有资

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的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17.25
元/股。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回购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

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2023
年10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60）、《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64）和《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65）。

因公司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17.25元/股
（含）调整至不超过17.22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0月30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65）和2024年5月25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3年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公司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2024年7月公司未进行股份回购，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7,203,8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3.7780%，其中，最

高成交价为8.9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84元/股，回购总金额为50,000,572.63元（不含交易费

用）。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826 证券简称：易明医药 公告编号：2024-037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2024年5月16日

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及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6日、2024年5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公司治理

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2）。

公司于2024年6月19日、2024年7月10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20日、2024年7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
031）。

公司日常办公地址暂未变更，仍为：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88号人工智能产业园C1-
501。

近日，公司已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以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备案工作，并取得了由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06948076X3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升杨

注册资本：14,252.8433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3年05月17日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东荡田巷9号

经营范围：销售：半导体元器件、集成电路、传感器；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设计、技术

服务；计算机软件、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自营和代理上述产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052 证券简称：纳芯微 公告编号：2024-032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7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6.00元/股（含），回购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
年7月9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一、回购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

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现将公司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348,954股，占公

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28%，最高成交价为19.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8.08元/股，交易总

金额为6,501,351.36元（不含交易费用）。上述回购均符合公司股份回购的既定方案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具体说明如

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

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

购，并在回购期间严格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1358 证券简称：兴欣新材 公告编号：2024-049

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9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00元/股（含），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23年9月28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回购报

告书》（公告编号：2023-05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

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93,750,29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7.99%，最高成交价为7.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22元/股，成交总金额为547,774,083.9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事项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的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2、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537 证券简称：海联金汇 公告编号：2024-040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